
第 1 页 共 8 页

附件1

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

2021年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方案

根据国家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意见精神和《职称评审管理暂

行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40号）、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

人社规〔2020〕33号）、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人社发〔2021〕38号）及《广东省人社厅、教育厅转发《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

意见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〔2021〕314号），为进一步做好我校2021

年教师职称评审工作，规范职称评审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受理范围

符合申报教学（含教学为主型、教学科研型、思想政治理论课

教师及专职辅导员）、研究、实验和图书资料系列各级别职称相应

评审办法和申报条件的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本年度学校开展评审的系列、专业

2021年学校拟开展评审的系列包括教学（含教学为主型、教学

科研型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专职辅导员）、研究、实验和图书

资料系列的申报，涉及经管类、医学科学类、电气工程类、土木工

程类、电子信息类、教育类、艺术设计类、机电类、汽车服务类等

专业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为确保我校职称评审工作顺利进行，学校成立职称评审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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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、职称评审监督小组、职称评审委员会、二级单位职称评审

推荐小组。

（一）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

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由学校领导、

主要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负责人等人员组成，主要负责相关文件、

工作方案、岗位计划、评审结果的审定等工作。

（二）职称评审监督小组

职称评审监督小组（以下简称“监督小组”）由负责纪检监察

工作的校级领导和负责纪检监察工作的相关人员组成，主要负责职

称评审过程中有关专家抽取、投票、评前评后公示等环节的全过程

监督工作。

（三）职称评审委员会

职称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委会”）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

主任委员 1 至 2 人。主任委员由校长（或分管校领导）担任，副

主任委员一般由分管人事工作副校长担任，其他委员从评委库中随

机抽取产生。评委会按照职称系列组建，评审专家不少于25人，负

责评议、认定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，按照规定的

评审权限、范围、程序，依据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，对专业技术人才

进行评审。

评委会按照学科或专业组成若干评议组，每个评议组评审专家

不少于3人，负责对申报人提出书面评议意见，作为评委会评议表决

的参考。

评委会下设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办公室”），

挂靠人事处，负责职称评审委员会日常工作，审核申报人申报材料，

组织召开职称评审会议，对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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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实举报投诉问题线索。

（四）二级单位职称评审推荐小组

二级单位职称评审推荐小组（以下简称“推荐小组”）由部门

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、教师代表等人员组成，一般不少于 3 人，其

中组长由部门负责人担任，主要负责对本部门的申报材料的初审及

考核推荐工作（指定专人负责材料收集整理）。

四、评聘计划

根据学校师资队伍现状、岗位空缺情况及学校未来发展需求，

2021年我校教师岗位评聘计划如下：

序号 项目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

1 岗位总数 96 271 274 107

2 已聘岗位数 81 226 214 77

3 剩余岗位数 15 45 60 30

4

本次评审计划数 6 30 53 25

其中：思政课教师 1 2 3 1

其中：专职辅导员 1 2 2 1

五、评审程序

（一）发布通知，组织报名。根据学校本年度评聘计划发布评

审通知，启动教师职称评审申报工作。申报者向所在部门提出申请，

并填写报名表，所在部门将汇总后的报名表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办

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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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交申报材料。申报者需按照《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

教师职称评审实施暂行办法》要求，按时按质准备和提交完整、准

确的申报材料，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三）初审及考核推荐。推荐小组对本部门的申报材料的合法

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时效性及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审查，对申

报者的业绩成果进行考核，在相应栏目中填写审核推荐意见，并将

符合基本条件的申报材料报送办公室复核。

（四）复核。办公室对申报者的资历条件、教学能力条件、科

研能力条件等进行资格复核，签署意见并盖章，并将符合基本条件

的申报材料上报领导小组审定。

（五）审定。领导小组召开教师职称申报资格审定工作小组会

议，对申报者的申报条件资格以及岗位一致性等进行审定。对于不

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及时退回申报材料，并告知原因。

（六）评前公示。办公室汇总申报材料的审核情况，并对初审

通过人员按规定将申报材料和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在单位显著位置

张榜或在单位网站进行评前公示。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
（七）通讯评议。由校外高级职称同行专家对我校申报高级职

称评审人员的代表作进行学术评议。

（八）评议组评议。评议组召开评审会议，按照规定的评审权

限、范围、程序，依据各级各类职称评审条件，对申报人选材料进

行评议，并提出书面评议意见，作为评委会评议表决的参考。

（九）评委会评议。学校召开评委会会议，按照规定的评审权

限、范围、程序，依据各级各类职称评审条件，参考评议组的评议

意见，对申报人的人选材料进行评议。评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

则，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评审会议的评审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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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数2/3以上的即为评审通过。

（十）评后公示。办公室对通过本次评审的情况进行评后公示。

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
（十一）公示结果核准。完成公示后，办公室将公示结果报学

校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核准。

（十二）结果报送。评审结果核准后，办公室将评审结果及评

审报告按要求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十三）制证发证。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，通过信息系统制作

电子职称证书。专业技术人才可登陆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

理系统》自行下载打印本人证书。

（十四）职称聘任。坚持评聘结合原则，对评审取得职称的人

员进行聘任，享受相应的工资等级待遇。

六、评审工作进程计划表

序号 日期 工作内容
承办单位、负责

人
备注

1 4月25日前 发布通知，组织报名 各部门、办公室

2 5月1日前 提交申报材料 申报者、各部门

3 5月9日前 初审及考核推荐 推荐小组

4 5月16日前 复核 办公室

5 5月23日前 审定 领导小组

6 5月30日前 评前公示 办公室

7 6月6日前 通讯评议 办公室

8 6月13日前 评议组评议 办公室、评议组

9 6月13日前 评委会评定 办公室、评委会

10 6月20日前 评后公示 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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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6月21日前 公示结果核准 领导小组

12 6月23日前 结果报送 办公室

13 6月27日前 制证发证 办公室

14 6月30日前 职称聘任 办公室

备注：具体评审工作的实施以省人社厅、省教育厅备案审批通

过时间为准。

七、收费标准

评审收费标准按原省人事厅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＜

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＞的通知》（粤人发

［2007］35号）执行，即高级评审费每人580元、论著鉴定费每人

200元、答辩费每人140元，中级评审费每人450元，初级评审（认定）

费每人280元。

八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周密组织。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按照学校统

一部署和工作要求，做好申报受理、材料审核和评议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层层负责，确保公平公正。对职称申报、推荐、评审等

环节要严格实行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；谁签名，谁负责”的管理责任

制，保证职称申报、审核、评审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三）全程监督，严肃纪律。监督小组全程对职称评审工作进

行监督，对评委及工作人员提出纪律要求并监督，确保评审工作按

规定工作程序进行。建立职称评审倒查机制，及时受理申诉，对涉

及评审程序公正性、学术不端等问题依据文件规定及权限进行调查

核实并及时按规定处理。

九、上一年度职称评审通过人员聘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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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共53名人员通过教学、研究、

实验和图书资料系列相应职称评审，2021年1月已全部聘任相应岗位。

评审通过人员中，高级职称23人。高级职称中副教授20人，聘

为教学副高20人；副研究员3人，聘为研究副高3人。

评审通过人员中，中级职称（讲师）22人，聘为教学中级22人；

初级职称（助教）8人，聘为教学初级8人。

截至目前，2020年度职称评审通过人员在岗36人，离职17人，

具体情况详见下表：

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2020年度教师职称评审通过人员

聘用及在岗情况表

序号 姓名
评审职

称

职称评审

通过时间
聘用岗位

岗位聘用

时间

是否

在岗
离职时间 备注

1 邱洪涛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2 张创基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3 高尧来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4 闵小翠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5 邓常宁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6 李桂林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7 王晓珍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否 2021.02

8 余保才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否 2021.02

9 薛玉梅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0 陈茜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1 金红霞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2 黄虹霞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3 万国海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否 2021.09

14 杨素芹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5 宋海泉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6 刘军根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7 康信恩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8 叶春桃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19 潘京萍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否 2021.10

20 张卓娅 副教授 2020.12 教学副高 2021.01 是 /

21 苏越 副研究员 2020.12 研究副高 2021.01 是 /

22 刘伟鑫 副研究员 2020.12 研究副高 2021.01 是 /

23 钟文浩 副研究员 2020.12 研究副高 2021.01 是 /

24 陈永聪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25 孙梦琳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26 胡筱蕾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27 陶必芝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28 林琼娜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

第 8 页 共 8 页

29 张苑华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30 黄怡佳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31 王斯琳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32 郭彩霞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33 钟雪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34 陈园园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35 屈佳佳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36 张邦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37 沙园双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38 刘广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39 杨莉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11

40 林子云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41 鄢梦茹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42 张弦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9

43 袁清泉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44 廖后发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45 刘芳岑 讲师 2020.12 教学中级 2021.01 是 /

46 钟赛敏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否 2021.10

47 朱鑫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是 /

48 黄建丽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否 2021.02

49 曾艺瑶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是 /

50 郭丽纯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是 /

51 安兴菊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是 /

52 何紫宁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是 /

53 丁源欣 助教 2020.12 教学初级 2021.01 否 2021.10

十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本次职称评审申报人员资历年限及申报材料时段的起算

方法按人社厅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

社发〔2021〕38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其他未尽事宜按上级及学校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与上级

新政策不一致或相冲突的，按上级新政策执行。


